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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课程（考试）大纲

1、 考试科目名称: 国际法(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2、 招生学院和专业： 法学院国际法专业                              

	基本内容:

国际法的性质及渊源、国际法的编纂、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历史；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责任；国际法上的居民；人权的国际保护；领土法；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外层空间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条约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国际争端的解决；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渊源、原则；国际私法学说；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冲突规范的运用(反致、识别、公共秩序、法律规避、外国法查明、直接适用的法)；法律适用(民事能力的法律适用、物权的法律适用、侵权的法律适用、合同的法律适用、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继承的法律适用)；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特征、渊源、基本原则；国际贸易法（买卖合同法律制度、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法律制度、国际贸易支付法律制度、国际贸易的政府管制法律制度、国际技术贸易法律制度）；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法律制度。



	参考书目(须与专业目录一致)(包括作者、书目、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

《国际法学》古祖雪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国际私法》屈广清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国际经济法》廖益新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说明：1、考试基本内容：一般包括基础理论、实际知识、综合分析和论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有些课程还应有基本运算和实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2、难易程度：根据大学本科的教学大纲和本学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一般应使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优秀学生在规定的三个小时内答完全部考题，略有一些时间进行检查和思考。排序从易到难。

